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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天骄

　　一则图文视频，博主称某学院学生向其投稿“我

男朋友把别的女生搞怀孕了，找我要钱打胎，我现在

没钱给他们，他叫我出去卖，我要不要同意啊”？

  近日，该视频发出后迅速引起网民热议，浏览量

高达数十万。警方立即介入调查，发现该视频系安徽

合肥一学院两名学生合谋编造的虚假剧本，警方对

二人作出行政处罚。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诸如此类编造

内容发布短视频的事例不在少数：一些博主出于引

流目的，刻意以当下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剧情

演绎，如“凄惨的外卖员”“男女对立”“失足少女”“恶

劣犯罪手段”等。不少假剧本孵化的短视频一经发

出，迅速引爆舆论。有博主还利用假剧本打造的假人

设为商品背书，让不明所以的观众买单。

　　受访专家认为，短视频平台为内容创作者提供

了一个公平开放的平台，但创作应该有边界。治理虚

假人设，构建健康的网络生态，平台责无旁贷，在加

大监督治理力度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内容创作者的

法治教育，引导他们产出更加真实优质的内容。

假剧本流水线输出

后果严重或担责任

　　“这辈子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知道下场了

吗……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弟兄们？今天晚上兄弟

们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近日，有网民在某平台发布

一则视频，内容为“女子在野外直播被两名男子强制

剃光头后带离直播现场”，引起大量网民关注。当地

网警经调查核实，发现信息发布者就是视频中被剃

头的女子。该女子和好友为吸引公众关注、博取眼球

并赚取网络流量，策划编造发布了“剃头剧本”。最

终，该女子和涉事人员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刷视频的时候网友有多真情实感，发现视频造

假时就有多“受伤”。不少网友愤慨道，“真是为了流

量没下限”“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剧本满天飞

的时代，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大家又将怎么对待

呢”。而就在一些辟谣帖下，仍有不少网友对原视频

内容深信不疑，认为“不像是假的啊”。

　　东北姑娘桑女士是一名拥有近百万粉丝的短视

频博主。她告诉记者，脚本创作、剧情演绎等手段对

短视频博主来说很常见。“比如说我今天一天都待在

家里，但我想讲一个在商场里发生的段子，就要设定

剧情我今天去了某个商场，在商场里遇到了某个人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但实际上以上全是我围绕段子

编的，目的就是用更有冲突性的内容吸引网友。”

　　桑女士说，她最开始做博主火起来，就是因为发

过“地铁不文明行为与他人发生冲突”的视频，但这

样夺人眼球的事情并非时刻发生，想要稳住流量就

得一直制造新的话题，“什么能引流就发什么”。为了

避免违规，她通常只做口头讲述类或接投稿类视频，

诸如“家人们，我刚遇到了一件事”“我上学的时候有

一个同学”“有网友投稿说”……

　　据桑女士介绍，一些网红经纪公司，更是流水线

般输出着假剧本假人设，以不同的模板快速包装捧

红一些账号后，就开始带货变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何天

平说，因为短视频平台提供了足够开放、弹性的内容

创作空间及渠道，一些博主出于对流量的追求，在内

容创作上无所不用其极。与此同时，尽管一些平台对

于内容的监管越来越细化，但通常情况下还是一种

“底线思维”——— 只要不是特别恶劣造成严重社会后

果，一般不认为是违规内容，尤其是这类做剧本、造

剧情以形成极强戏剧张力来夺取用户注意力的内容

创作，内容违规是比较隐蔽的，监管也是滞后的。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悦说，视频博主在网络上具有自

由的创作和想象空间，但是这些虚假剧情演绎不应

触碰到法律的红线，例如捏造和传播虚假信息制造

恐慌、侵犯他人权益或扰乱公共秩序等。

　　李悦介绍，用编造假象、虚构事实的剧本演绎内

容，故意哗众取宠博眼球，获取流量，从而牟取不当

利益的，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则需承担法律责任。如

果该剧本侵犯了个人的名誉权或者法人的商誉权，

侵权人应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

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责任。如果散布谣言、谎报险情、

疫情、警情或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可能面

临治安拘留和罚款的处罚；如果剧情涉及对商品进

行不实推广，可能违反广告法中关于不得虚假宣传、

不得误导消费者的规定，发布者或面临罚款或其他

行政处罚。

　　“如果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

秩序，造成社会恐慌或重大损失等危害结果，可能需

要承担刑事责任。”李悦说。

用假人设直播带货

夸大宣传诱人下单

　　山西太原的王先生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在多个

“假得不能再假”的直播间越陷越深。

　　王先生说，父亲老王今年70岁，迷上了刷短视

频。不久前，老王开始大量网购各种各样“没有用”的

东西：山水摆件、字画、邮票、按摩垫……家里人问他

情况他什么都不肯说。直到有一次，王先生偶然听见

父亲手机里传来主播卖力带货的声音：“爸爸妈妈

们，这是我给你们抢来的宝贝……”主播“上链接”的

话音刚落，老王就熟练地拿起手机操作下了单。

　　老王这才承认，他最近关注了好几个“正能量”

主播，“他们身家上亿，经营着自己的商业帝国，但还

一直在全国各地做好事，淘到了宝贝还想着回馈网

友‘福利价’出售”。老王对这些主播“亿万富豪”的身

份深信不疑，坚信主播卖的玉石床垫能“治百病”，邮

票和一些摆件是“不传世的宝贝，价值连城”。

　　王先生查看父亲的关注列表发现，200多个关注

大部分都是“××集团”“××家族”这样的昵称。这些

主播往往会在主页发布视频作品烘托自己的“富豪”

“正能量”人设，评论区里全是支持的声音，不少网友

留言称“感恩正能量”“期待直播”。

　　“这些主播长期剧情演绎，甚至好几个账号形成

一个矩阵，全都在演戏，就是为了骗我爸这样没啥经

验的人，然后用这种假人设直播带货。”王先生说，他

曾在一直播间内看到主播演了半个多小时的“下乡

助农遇阻拦，热心大姐带我跑出包围圈”的剧情，之

后话锋一转，主播卖起了“人参丸”，号称800多元的

“人参丸”给“家人们”只要50多元，不少观众立即下

了单。

　　王先生曾向平台举报直播间和账号，但收效甚

微。一方面，这些主播往往会用一些模糊用语、谐音

词等避开关键词；另一方面，向平台举报时，后台提

交线索需要提供直播间截图和有字数限制的文字描

述，难以对相关情况进行概括，导致很难被系统判定

举报成功。有的即使确认直播违规，主播的货也已经

卖掉了很多。之后，主播换个账号继续干。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检索“直播 剧本”“正能量主

播”等关键词发现，多名网友反映刷到过此类直播

间，“人设极其夸张，‘亿万富豪’卖几十元的东西”。

此类直播间受众多为中老年人，一些人对主播话术

深信不疑。

  除“富豪”人设外，在短视频直播间内，还有大量

真实性存疑的“成功学大师”“贫苦农民”“情感专家”

“通灵主播”等人设。

　　今年3月，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人民法院对“凉

山孟阳”“凉山阿泽”案一审宣判。网红主播被虚假包

装成身世悲惨、家庭困难的农民，以“助农”为噱头，

低价购入非凉山农副产品，直播带货假冒大凉山原

生态农特产品，销售额超3000万元，非法牟利超1000

万元。8人因虚假广告罪被判处1年2个月至9个月不

等的有期徒刑，并处10万元至2万元不等罚金。

　　李悦指出，有主播直播带货时，利用虚假人设、剧

情，夸大商品功能使网友信以为真“为剧本买单”。要

判断这种情况是否涉嫌违法，关键问题在于，消费者

的购买行为是不是基于对主播身份或角色的错误认

知。如果主播假冒权威身份、专家或知名人士，借此误

导消费者相信其推荐的商品，可能涉嫌欺诈行为，侵

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如果虚构的人设

和剧情过度夸大了商品的效果，诱导消费者作出购买

决定，可能违反广告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记者调查发现，实际操作中，一些平台对于剧情

演绎的处理方式较为宽松。一些博主在视频或直播

间标注系“剧情演绎”基本就能顺利发布，在直播间

内大演特演。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此类博主受众是中

老年人，他们对短视频平台了解较少，有的甚至不识

字，文字标注对他们的警示作用不大。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文化法治

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科看来，“文字标注”是对剧情演

绎类内容的基本要求，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受众的

知情权，使其不至于混淆“严肃的新闻内容”与“娱

乐产品”。

　　“即使标明了‘剧情演绎’，创作者仍然有义务确

保其发布的内容不违反互联网内容规制的基本要

求，比如不违反法律以及公序良俗、社会公共利益

等。”程科说，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创作者的创作空间

同样值得维护，这意味着对于“公序良俗”“社会公

益”“公共秩序”等抽象标准的界定应尽量清晰明确，

可以通过诸如“定期发布典型违法事例”等方式，方

便内容创作者准确了解内容创作的边界。

  “在现行法的体系下，如果涉及老年人因为缺乏

对直播短视频平台的了解，甚至不识字导致的交易

纠纷，可以考虑适用民法典中关于趁人之危、显失公

平的相关规定，否定相关交易的效力。”程科说。

引入正向激励机制

增设明显警示符号

  去年，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

的通知》，明确网站平台应当及时发现并严格处置

“自媒体”违规行为，对制作发布谣言，蹭炒社会热点

事件或矩阵式发布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造成恶劣影

响的“自媒体”，一律予以关闭，纳入平台黑名单账号

数据库并上报网信部门。2024年“清朗”系列行动的

重点，就包含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等。

  近日，公安部官方网站发文称，受“流量经济”刺

激，个别网民为博眼球、求关注，频繁发布“改头换

面、张冠李戴”式不实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网

络空间秩序，危害广大网民合法权益。对此，公安机

关网安部门高度重视，在持续高压严打网络违法犯

罪、强化网络乱象治理的同时，指导超大型互联网平

台切实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公约协议的自

律自治作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各大互联网平台积极行动。有平台发布《关于更

新“违规蹭热不当获利”内容治理规范的公告》，严禁

利用“虚假身份”“虚假内容”“虚假营销”“虚假流量”

不当获利。

　　何天平认为，目前，对剧本式内容总体而言界定

和审核有难点，监管手段也比较捉襟见肘，一般采取

的还是“事后追惩”，即产生比较明确、恶劣的社会影

响后，才会被封禁下架。

　　“如果内容创作的‘戏剧性’背后的意图是具有

潜在风险或者破坏性的，那么就不能仅仅用创作质

量的标准对此加以审视和评价。尤其是对于数字空

间中的老年人、青少年等群体，不仅要关注内容本

身，更要关注内容影响，理应对此类问题予以重视。”

何天平说。

　　如何治理短视频平台假剧本、假人设乱象？

　　在李悦看来，目前，一些平台已经更新了相关规

则，针对假剧本和假人设问题采取了更严格的治理

措施。如有平台规定，创作者在发布虚构内容时必须

在显著位置标明“演绎”或“虚构”，未标明而导致误

解或引发不实信息传播，平台将对相关账号采取从

30天禁言到无限期封禁等严厉处罚；同时要求内容

创作必须符合平台社区公约，禁止包括虚假慈善、虚

假卖惨等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

　　除了处罚违规行为，李悦建议平台可以引入正

向激励机制，比如对遵守规则的优质创作者给予流

量扶持、曝光机会或其他奖励。另外，也可以考虑增

强多样化的提示方式，比如在系统设定中增设针对

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保护的单独选项，类似于“青少年

守护中心”选项，勾选或开启后在视频开头将自动跳

出语音提示或视觉效果明显的警示符号。

　　何天平认为，在合理适度的前提下，适当用一

些艺术性手法增强作品的戏剧张力，以形成更好的

观看效果，这是一种创作层面的技巧，不该“一竿子

打死”。但如果这种虚构和造假造成了具有风险性

的社会影响，那就应该有相应的界定和规范对此进

行约束，平台侧的引导是关键。平台应当有针对性

地升级迭代管理逻辑，必要时开展专项治理，进一

步发现潜在的游走在盲区的内容创作，以提升监管

效能。

　　“唯流量逻辑是造成此类状况的本质，如何平衡

创作效果和流量效应之间的关系还需有更长效的机

制来加以约束。”何天平说，如果“流量至上”的逻辑

无法突破，那么此类问题还是会源源不断出现，数字

平台治理的问题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郑蒙永 林珊珊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的东钱湖

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城市

的心脏地带，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

和日益繁荣的文旅经济吸引着八方

来客。

　　作为这片美丽水域的守护者，

鄞州公安分局东钱湖派出所积极

响应时代需求，聚力实施“共富、共

治、生态”三大警务，用钱湖美“警”

倾心守护湖畔文旅经济高质量

发展。

系统施治守护湖面安全

　　每当夕阳西下，东钱湖畔便迎

来了它一天中最迷人的时刻———

“蓝调时刻”。湖面上浮光跃金，晚霞

绚烂，游客们纷纷驻足，沉醉于美景

之中。在这份宁静与美好背后，离不

开一群默默无闻的守护者——— 东钱

湖派出所水上PTU(Police Tactical

Unit，警察战术小组)。

　　“指挥室，水上PTU正在开展

湖面巡逻任务……”9月1日傍晚，在

东钱湖陶公岛游船码头，东钱湖派

出所队员登船集结，准备出发开展

日常巡控工作。

　　为了提升水上PTU的战斗力，

东钱湖派出所特意选拔了身体素质

过硬、警务技能精湛、游泳能力突出

的队员，并安排他们进行专业培训。

如今，4名队员已经考取了《摩托艇

驾驶员适任证书》，成为东钱湖湖区

的“守护神”，他们驾驶着冲锋艇，在

湖面上构建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

全防线。

　　除了常态化开展水上巡逻任务

外，东钱湖派出所还积极联动宁波鄞奉海事处、东钱湖旅游度假

区经济旅游与湖区发展局等部门开展一体化治理系统工程。针

对非法狩猎、非法垂钓、污染环境等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严厉打

击。今年以来，多部门开展湖区联合巡查285次，发现并制止非法

垂钓、倾倒固废等行为56次，解决生态污染相关问题28个，有效

维护了东钱湖的水域生态平衡和游客安全。

　　此外，东钱湖派出所还注重科技赋能实战，投入大量经费

在湖岸线增设公共视频监控设备和救生设备，并将设备接入派

出所指挥大厅实时监控，同时，积极布建无人机机场，形成了

水面、陆地、高空全方位、全天候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确保湖区

安全无虞。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指挥室可以迅速调度无人机、

水上派出PTU和陆上派出执勤警力进行协同处置。这种高效、

精准的防控模式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极大地提升了游客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

钱湖义警共筑平安防线

　　在湖光山色中，活跃着一抹抹的“志愿红”。钱湖义警是一支

由网格员、志愿者、公益组织及辖区企业单位成员组成的群防群

治力量，现有队员280名、单位35家。他们是平安共治的“红色纽

带”，或穿梭于环湖骑行道，或驻足登山栈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这片美丽的水域贡献着一份力量。

　　“去年以来，我们积极招募义警队员。他们开展巡逻防控、纠

纷调解、法治宣传等工作；参与景区秩序维护、游客引导等工

作。”东钱湖派出所所长叶建华介绍，钱湖义警的成立，是东钱湖

派出所深入践行“枫桥经验”、推动警民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

举措。

　　近日，群众王女士将一只翅膀受伤的白鹭送到派出所求助，

随后，东钱湖派出所通过“动物救护110”机制联系宁波陆生野生

动物救护中心，由救护中心开展救治后放飞。

　　“我们动物园长期致力于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濒危受伤动植

物救治等工作。但是之前在线索畅通和移交上存在一定程度的

‘肠梗阻’。今年，派出所主动找到我们，邀请我们成为钱湖义警

的一员，并且建立起‘动物救护110’机制，明确了专人团队对

接。”宁波野生动物园安保部陈经理感慨地说，通过这一机制，公

安机关能够及时掌握线索，迅速将受伤或受困的野生动物送往

救护中心进行救治。今年以来，他们已经成功救助了黑天鹅、松

鸦、鼬獾等国家级保护动物35只、植物3株。

　　钱湖义警的成立和发展壮大，不仅为东钱湖平安建设注入

新活力，也为警民关系的和谐发展搭建了新的桥梁，他们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警民携手，共筑平安”的深刻内涵。今年以

来，钱湖义警们发现并上报39条焚烧秸秆、乱停车、乱设摊位等

线索，参与巡逻73次，劝导纠治不文明行为158起，协助公安机关

为游客营造一个安全有序、和谐美好的旅游环境。

紧贴实际开展法治宣传

　　环湖自行车道热闹非凡，骑行爱好者在绿水青山之间穿

梭；韩岭老街古色古香、游人如织；利民村内咖啡馆、民宿、图

书点等80余家新业态实体店建成运行，乡村旅游经济再上新

台阶。

　　生态环境好，游客体验佳，当地居民是最直接的受益人。在

东钱湖畔的文旅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东钱湖派出所也深刻认

识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坚持“宣传+警示”并重的工

作思路，不断创新宣传方式、积极拓展宣传渠道，开展立体化宣

传防范工作。

　　东钱湖派出所紧贴湖区实际，以游客和当地居民为主要宣

传对象，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为了提升宣传

效果，派出所还特别注重普法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他们针对

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特点，编写了多种普法教材和案例解析，

如针对游客的《钱湖旅游安全手册》、针对商家的《拒绝野味倡议

书》等。

　　“以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非法捕捞，派出所经常到我们村里

普法，告诉我们电鱼、垂钓这些行为是违法的。”在东钱湖下水西

村举办的一场平安宣传活动中，一名村民如是说。

　　在宣传教育过程中，东钱湖派出所特别注重发挥典型案例

的警示作用。梳理了一批非法捕捞、污染环境等典型案件，通

过举办案例展览、制作警示片等方式，向广大游客和居民展示

违法犯罪行为的严重后果。同时，他们还积极倡导文明旅游、

绿色消费的理念，引导游客和居民共同参与到生态保护工作

中来。

　　此外，东钱湖派出所还充分利用景区内的各类设施和资

源，打造了一批法治文化景点和阵地。如在游客服务中心设置

法治宣传展板、在湖边栈道旁悬挂生态保护标语等。这些措施

不仅美化了景区环境，也增强了游客和居民的法治意识和环

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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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剧本孵化的短视频还有没有下限？
记者调查短视频平台假人设假剧本乱象

　　前不久，一则视频引发网友广泛关注。视频画面中，暴雨如注，一外卖员打扮的男子号啕大哭，配文“外卖小哥大雨中连接3个订单，第一单顾客说没做好防护，雨水打湿了，虽然那只是一箱

矿泉水。第二单地址不详，第三单骑车摔倒”……

　　就在网友为视频中外卖小哥的遭遇或同情或感慨时，事情很快迎来反转——— 经核实，该视频为男子张某为博取关注、吸引粉丝，刻意摆拍、捏造的不实谣言，企图通过带货变现。公安机关

已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当下，一些短视频博主为了追求利益，专门设计剧情，运用剧情演绎的方式吸引流量，更有不乏利用争议性话题博眼球的情况。待获得一定流量后，博主便通过假人设直播带货。

  短视频创作“演戏”是否应有边界？利用假人设进行剧情演绎，直播带货诱人下单是否触及法律红线？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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